沈阳市促进数字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，结合《数字辽宁发展规划（2.0版）》要求，推动《数字沈阳建设布局规划》实施，加快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本政策。
一、鼓励数据资源流通利用。设立“数据券”，支持企事业单位等市场主体开放数据源头，与数据交易中间商等进行交易，给予开放数据源头的市场主体实际交易额10%的奖励，奖励上限50万元。支持将交易获取数据、自有数据开发成数据产品，应用于人工智能、大模型开发、产品智能化升级等并形成成果，给予单个数据产品当年实际完成投资额20%的补贴，补贴上限200万元。

二、促进算力场景应用。设立“算力券”，支持企业购买算力服务，开展行业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、推理、应用等。对单一合同实际购买算力服务金额超过25万元的企业，按照实际购买金额的20%发放补贴，同一企业每年累计补贴金额上限100万元。

三、大力发展数据标注产业。设立“标注券”，支持数据标注产业发展壮大。每年评选不超过15家数据标注优秀企业，采取“以奖代补”形式，每家企业奖励上限100万元。
四、支持行业服务平台发展。支持装备制造、能源、化工、农业、医疗等行业汇聚数据，搭建数字服务、数据标注等平台，加快数据汇聚共享，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。对新建并投入运营的行业数字服务平台和围绕多模态、迁移学习等关键技术实现突破的数据标注平台，按照项目当年实际投资额的20%给予补助，单个项目补助上限500万元。
五、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。对可信数据空间、区块链等数据基础设施建设，对IPv6、物联网等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，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基础设施建设，按照项目当年实际完成投资额的20%给予补助，单个项目补助上限500万元。
六、支持数字经济聚集区（园区、基地、楼宇）建设。鼓励创建具有特色的数字经济示范集聚区（园区、基地、楼宇），对符合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方向及任务要求的新建（改建、扩建）数字经济楼宇载体项目，采取“以奖代补”形式，给予创建的优秀数字经济示范集聚区（园区、基地、楼宇）奖励500万元。

本政策与现行其他各类政策按照“就高不兼得”原则,同一事项就高享受1项补助政策,不得同时享受其他促进产业发展的补助政策。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原则，促进数字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补助资金由市、区县（市）两级财政按照1:1分别承担。

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3年。



